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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闡述政府當局就立法規管長

洲和坪洲的街坊代表選舉所提出的建議，並綜述民政事務委員

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該項立法建議所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 

 
村代表選舉  
 
2.  據政府當局所述，新界的鄉村選舉分為三層，即村代表

選舉、鄉事委員會 (下稱 "鄉事會 ")選舉和鄉議局選舉。根據    
《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章 )，村代表是其所屬鄉事會的委員，
而鄉事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均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鄉事會主席

是各有關區議會的當然議員，而鄉事會主席和副主席則是鄉議

局的當然議員。鄉議局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樣以一人一票方式從

鄉議局議員中選出。鄉議局功能界別是立法會選舉其中一個功

能界別。鄉議局功能界別由鄉議局主席和副主席及該局議員大

會的當然議員、特別議員及增選議員組成。  
 
3.  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新界區內在1898年時已存在
的原居鄉村 (包括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 1)，以及現有村落 (即
現有鄉村 )，當中凡屬在 1999年 (該年舉行了《村代表選舉條例》
生效前的最後一輪村代表選舉 )已經設有村代表制度者，均獲安
排舉行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每 4年舉行一次。2003年至今共
舉行了三輪村代表選舉，包括最近一次在2011年 1月 23日結束的
村代表選舉。  
 
4.  村代表分為兩類，即原居鄉村的原居民代表，以及現有

鄉村的居民代表。原居鄉村原居民代表的職能，是代表村內原

                                                 
1 共有代表鄉村指由多於一條原居鄉村組成的鄉村，其原居民共同選出原居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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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見，以及處理一切與該村原居民合法

傳統權益及傳統生活方式有關的事務。現有鄉村居民代表的職

能，是代表村內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見。每條現有鄉村會

有居民代表一名。居民代表不得處理任何與原居民合法傳統權

益有關的事務。  
 
街坊代表選舉  
 
5.  據政府當局所述，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長洲鄉事會

和坪洲鄉事會已設有街坊代表議席。目前，長洲鄉事會 39個議
席全部為街坊代表，而坪洲鄉事會的 21個議席中， 17個為街坊
代表，選民人數分別約 8 600人和3 100人。街坊代表的職能與居
民代表相若，負責代表長洲和坪洲居民就當地事務反映意見。  
 
6.  現時，街坊代表選舉每 4年舉行一次，以行政方式按照
相關鄉事會的組織章程進行。選舉由離島民政事務處職員協助

舉行，當中離島民政事務專員為選舉主任，並負責提供所有後

勤支援及處理選舉投訴等。  
 
7.  據《 2013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修
訂條例草案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 HAD HQ 
CR/11/15/8/(C)]所述，由於街坊代表選舉並無法定基礎，政府當
局在進行選舉時遇到不少運作上的困難和不足。舉例而言，就

選民登記冊提出的申索和反對，只可由離島民政事務專員裁

定，並非如村代表選舉般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審裁官裁

定。在現行制度之下，選舉投訴和呈請一概由離島民政事務專

員處理，並無獨立的當局覆檢其決定。由於沒有法定授權，離

島民政事務專員難以安排受羈押人士登記成為選民或安排受羈

押的已登記選民在選舉中投票。離島民政事務專員亦無法定權

力要求其他部門 (例如房屋署 (下稱 "房署 ")、選舉事務處和入境事
務處 )提供其紀錄內的選民資料，以供核實選民的資格和登記詳
情。  
 
 
修訂條例草案 

 
將街坊代表選舉納入法例規管範圍的建議  
 
8.  修訂條例草案旨在立法規管長洲和坪洲的街坊代表選

舉 (長洲和坪洲是 2010年上一次街坊代表一般選舉時，曾舉行選
舉的墟鎮 )。鑒於街坊代表與居民代表相若，政府當局建議將村
代表選舉 (尤其是居民代表選舉 )的現行法律架構擴大，以涵蓋於
2015年及之後舉行的街坊代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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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據修訂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將重新命名為

《鄉郊代表選舉條例》，而新訂的 "鄉郊代表 "一詞將涵蓋村代表
和街坊代表。《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選舉 (舞弊
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554章 )及其他相關法例亦將予修訂，以適
用於街坊代表選舉。  
 
投票和點票安排  
 
10.  村代表選舉的選票現時以人手點算。鑒於街坊代表選舉

的選民和候選人數目較多，政府當局建議引入電腦點票 2以加快

點票過程，以及引入 "圍桌點票 " 3作為後備點票方法。政府當局

亦建議修訂村代表選舉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點票安排，使之與立

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的點票安排一致。引入電腦點票後，村

代表選舉和街坊代表選舉的投票程序亦會相應調整。  
 
每名候選人可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11.  現時在村代表選舉中，如選民人數在 1 000名或以下，
由某候選人或由他人代某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為

18,000元；如選民人數多於 1 000名，最高限額則為 28,000元。鑒
於街坊代表選舉選民人數較多，政府當局建議如選民人數多於

5 000名，可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為 38,000元。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2.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3年 7月 12日的會議上，討論由 2015
年的一般選舉開始，將街坊代表選舉納入法例規管範圍的立法

建議。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有關街坊代表選舉的立法建議  
 
13.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把《村代表選舉條例》

及與村代表相關的其他法例 (包括《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及《選
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的條文，延伸至涵蓋街坊代表選舉。
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有否就該建議諮詢有關各方。  
 
14.  政府當局表示，該建議獲得由民政事務總署與鄉議局成

立的工作小組所贊同，而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鄉事會的代表。

當局亦已就將街坊代表選舉納入法例規管範圍的建議諮詢選舉

                                                 
2 政府當局擬採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光學標記閱讀系統。  
3 "圍桌點票 "的安排，是由圍桌而坐的點票人員把每張選票上填劃的候選人記錄在
表格上並點算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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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長洲鄉事會和坪洲鄉事會，它們對
該建議均表示支持。據政府當局所述，把街坊代表選舉納入法

例規管範圍的建議旨在改善該等選舉的選舉安排。長洲鄉事會

和坪洲鄉事會的街坊代表議席數目，不會因為就街坊代表選舉

提出的立法建議而有所變動。  
 
進一步改善村代表選舉的措施  
 
縮減投票日數  
 
15.  委員表示支持政府當局提出把 2015年村代表選舉投票
日數減至 3天的建議，但認為長遠而言，村代表選舉應只在一個
投票日內舉行。當局告知委員，鑒於人手所限，村代表選舉的

投票須跨越數個周末進行。政府為改善情況已逐步縮減投票日

數，由 2003年第一屆法定村代表選舉的 12天，減至 2007年的
10天，在 2011年再減為 4天。在獲得足夠人手和財政資源及選管
會同意的情況下，政府當局希望把 2015年村代表選舉的投票日
數進一步減至 3天，而政府當局的長遠目標是與其他受選管會監
管的公共選舉看齊，在一個投票日內舉行村代表選舉。  
 
核實村代表選舉中選民和候選人的資格  
 
16.  委員關注到，提出有關選民登記的申索、反對及覆核個

案的程序可能會被濫用，而候選人的競選對手可能會作出惡意

投訴／上訴，以期剝奪相關候選人或其支持者當選或投票的權

利。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防範現行選舉制度可能會被濫

用。  
 
17.  政府當局解釋，村代表選舉中選民登記是以 "誠信 "制度
的方式運作。根據現行機制，相關臨時選民登記冊會提供予市

民查閱。任何人士如對名字出現於臨時選民登記冊上的人的資

格有任何疑問，可循法律程序提出反對。擔任審裁官的裁判官

會就接納或駁回有關反對作出判定。政府當局又指出，民政事

務處在接獲投訴後，會覆核有關選民作為原居民或鄉村居民身

份的登記詳情，藉以調查該名選民是否合乎資格，而所獲得的

一切相關證據和資料均會呈交審裁官席前考慮。  
 
18.  委員詢問政府為確定選民資格所進行的查核工作。政府

當局表示，為確保村代表選舉選民登記冊上的資料正確無誤，

以及防範可能出現的種票情況，政府已加強核實選民資格的工

作。政府當局採取的核實措施包括：(a)調查在同一住址有 7個或
以上選民，或 5個或以上不同姓氏的選民登記的個案；(b)抽查其
他登記選民和新申請人； (c)至少每年與房署、香港房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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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務處和入境事務處核對資料記錄，覆核所有選民的登記

詳情；及 (d)就寄給登記選民但無法投遞而退回民政事務總署的
選舉郵件／投票通知卡作出跟進。政府當局會一如既往，繼續

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鼓勵參與村代表選舉的措施  
 
19.  部分委員關注到，過往三輪村代表選舉的選民整體投票

率有下降趨勢，而未接獲有效提名以致懸空的村代表席位數目

及自動當選的村代表人數卻持續偏高。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會採

取甚麼措施鼓勵更多人參與村代表選舉。  
 
20.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會籌辦及展開宣傳活動，鼓勵合資

格人士登記成為選民及在村代表選舉中投票。當局有多項重要

宣傳節目支援該等活動，包括在電視及電台作出相關廣播、在

報章刊登廣告、在鄉村展示海報、橫額和公告，以及透過鄉事

會和現任村代表發布信息。民政事務總署職員亦有親身向地方

社區及村民作出呼籲。  
 
21.  部分委員對婦女及青年人在村代表選舉中參與率偏低

的情況表示關注。他們指出新界的鄉村選舉分為三層，並強調

女性及青年人在村代表選舉中參與率偏低，會對全部三層鄉村

選舉的代表性造成影響。該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制訂政策

及推出具體措施，促使更多女性及青年人參與村代表選舉。事

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促請政府加強宣傳及鼓勵婦女和青

年參加鄉郊各級選舉。  
 
22.  政府當局在其就事務委員會通過的議案所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2)100/13-14(01)號文件 ]中表示，當局計劃進行一系
列宣傳及推廣工作，以鼓勵婦女和青年參加鄉郊選舉。該等活

動包括於地區活動 (尤其是婦女活動及青年活動 )派發鄉郊選舉
的選民登記表格及單張、透過鄉議局的婦女及青年事務委員會

作出呼籲並於其活動上進行宣傳，以及加強於互聯網上的宣傳。 
 
 
相關文件  

 
23.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2月 2日  



附錄  
 
 

《 2013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3年 7月 12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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